
(上接A10版)

(上接A09版)

2、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财富趋势提供的《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24）0101076），截至2023年12月31日，财富趋势的净资产不低

于2,000万元人民币，交易性金融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 根据财富趋势提供的《投资经验说明函》、《投资规

模说明函》等材料，财富趋势具有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

八条第（四）项规定的条件，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格。

财富趋势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符合《基础设施

基金指引》第十八条、《业务办法》第二十条及《发售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关于战略配售资格的规定，符合

《发售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及《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询价公告》约定的战略配售对象选择标准。

3、限售期安排

根据战略配售协议及财富趋势出具的承诺函，财富趋势获得本次配售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为自本基金上市之日

起不少于12个月。

4、禁止性情形

根据战略配售协议及财富趋势出具的承诺函，财富趋势所认购资金均为自有资金或合法募集资金，符合本次战

略配售投资方向及用途；除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等资管产品，以及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外，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情

形；不存在接受或要求基金管理人承诺基金上市后价格上涨、承销费用分成、聘请关联人员任职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

输送行为的情形。

本次发售向战略投资者配售基金份额不存在《发售指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十九）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中信证券铁发紫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1、基本情况

根据中信资管提供的中信证券铁发紫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中信证券铁发紫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

管理合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相关文件，中信证券铁发紫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中信证券铁发紫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ACH59

管理人名称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日期 2023年10月31日

根据中信资管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为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MACAQF836T

法定代表人 杨冰

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金丽南路3号院2号楼1至16层01内六层1-288室

成立日期 2023年3月1日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战略配售资格

中信资管现持有由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为依法设立的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子公司，其

管理的中信证券铁发紫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系经登记的资产管理产品。 中信资管（代表“中信证券铁发紫宸1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属于《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上海证券交易所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中信资管（代表“中信证券铁发紫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

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业务办法》第二十条及《发售指引》第

十二条、第二十六条关于战略配售资格的规定，符合《发售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及《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询价公告》约定的战略配售对象选择标准。

3、限售期安排

根据战略配售协议及中信资管（代表“中信证券铁发紫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出具的承诺函，中信资管（代

表“中信证券铁发紫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获得本次配售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为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

个月。

4、禁止性情形

根据战略配售协议及中信资管（代表“中信证券铁发紫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出具的承诺函，中信资管（代

表“中信证券铁发紫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所认购资金均为自有资金或合法募集资金，符合本次战略配售投资

方向及用途；除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等资管产品，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外，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情形；不存在接

受或要求基金管理人承诺基金上市后价格上涨、承销费用分成、聘请关联人员任职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输送行为的

情形。

本次发售向战略投资者配售基金份额不存在《发售指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二十）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中信证券星云9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1、基本情况

根据中信资管提供的中信证券星云9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中信证券星云9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

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相关文件，中信证券星云9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中信证券星云9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ACQ97

管理人名称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日期 2023年11月24日

根据中信资管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为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MACAQF836T

法定代表人 杨冰

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金丽南路3号院2号楼1至16层01内六层1-288室

成立日期 2023年3月1日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战略配售资格

中信资管现持有由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为依法设立的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子公司，其

管理的中信证券星云9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系经登记的资产管理产品。 中信资管（代表“中信证券星云92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属于《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上海证券交易所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六条

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中信资管（代表“中信证券星云9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

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业务办法》第二十条及《发售指引》第十二

条、第二十六条关于战略配售资格的规定，符合《发售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及《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询

价公告》约定的战略配售对象选择标准。

3、限售期安排

根据战略配售协议及中信资管（代表“中信证券星云9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出具的承诺函，中信资管（代表

“中信证券星云9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获得本次配售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为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4、禁止性情形

根据战略配售协议及中信资管（代表“中信证券星云9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出具的承诺函，中信资管（代表

“中信证券星云9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所认购资金均为自有资金或合法募集资金，符合本次战略配售投资方向及

用途；除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等资管产品，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外，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情形；不存在接受或要

求基金管理人承诺基金上市后价格上涨、承销费用分成、聘请关联人员任职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输送行为的情形。

本次发售向战略投资者配售基金份额不存在《发售指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二十一）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中信证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中信证券为合法存续的股

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017814402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成立日期 1995年10月25日

注册资本 1,482,054.6829万元

企业类型 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天台县、浙江省苍南县以外区

域）；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

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内委托投资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证券投资管理、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和职

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

票期权做市。上市证券做市交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战略配售资格

中信证券现持有由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中信证券为依法设立的证券公司，中信证券

属于《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上海证券交易所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专业机构

投资者。

中信证券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符合《基础设施

基金指引》第十八条、《业务办法》第二十条及《发售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关于战略配售资格的规定，符合

《发售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及《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询价公告》约定的战略配售对象选择标准。

3、限售期安排

根据战略配售协议及中信证券出具的承诺函，中信证券获得本次配售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为自本基金上市之日

起不少于12个月。

4、禁止性情形

根据战略配售协议及中信证券出具的承诺函，中信证券所认购资金均为自有资金或合法募集资金，符合本次战

略配售投资方向及用途；除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等资管产品，以及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外，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情

形；不存在接受或要求基金管理人承诺基金上市后价格上涨、承销费用分成、聘请关联人员任职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

输送行为的情形。

本次发售向战略投资者配售基金份额不存在《发售指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二十二）广州市城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广州城发基金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广州城发基金为合法

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广州市城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094100730B

法定代表人 黄纪元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6001房A单元

成立日期 2014年3月19日

注册资本 1,250,2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服务。

2、战略配售资格

广州城发基金为依法设立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

规定的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的条件，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

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广州城发基金出具的《承诺函》，广州城发基金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

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

件。

3、限售期安排

根据战略配售协议及广州城发基金出具的承诺函，广州城发基金获得本次配售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为自本基金

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4、禁止性情形

根据战略配售协议及广州城发基金出具的承诺函， 广州城发基金所认购资金均为自有资金或合法募集资金，符

合本次战略配售投资方向及用途；除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等资管产品，以及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外，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

售的情形；不存在接受或要求基金管理人承诺基金上市后价格上涨、承销费用分成、聘请关联人员任职等直接或间接

的利益输送行为的情形。

本次发售向战略投资者配售基金份额不存在《发售指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三、律师事务所核查意见

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聘请的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经核查后认为：

1、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询价公告》约定的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符合《发售指引》第十二条、第

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要求。

2、参与本次发售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认购份额及限售期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业务办

法》第二十条及《发售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符合《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询价公

告》的相关约定；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为原始权益人和其它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

专业机构投资者，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业务办法》第二十条及《发售指引》第

二十六条关于战略配售资格的规定，符合《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询价公告》约定的战略配售对象选择标准。

3、本次向战略投资者配售基金份额不存在《发售指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核查结论

综上，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经核查后认为：

1、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询价公告》约定的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符合《发售指引》第十二条、第

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要求。

2、参与本次发售的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选取标准、认购份额及限售期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

八条、《业务办法》第二十条及《发售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符合《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及《询价公告》的相关约定。

3、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向本次发售战略配售投资者配售基金份额不存在《发售指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

定的禁止性情形。

其中《发售指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为：

“第三十条 战略投资者不得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但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

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等资管产品，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除外。

第三十一条 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向战略投资者配售基金份额的，不得承诺基金上市后价格上涨、承销费用分

成、聘请关联人员任职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输送行为。 ”

基金管理人：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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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2022年修订）》第八条的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机构是专业机构投

资者：（一）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

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

人；（二）上述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

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信托产品、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三）社会保障基金、

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 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四）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1.最近1年末净资产不低于2000万元；2.最近1年末金融资

产不低于1000万元；3.具有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 ）

根据太平洋财险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太平洋财险的基

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3337320XW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190号交银大厦南楼

成立日期 2001年11月9日

注册资本 1,994,808.765万元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

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

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

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属于专业机构投资者。

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网站公布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员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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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核查太平洋财险持有的由国家金

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发的《保险许可证》，太平洋财险为依法设立的保险公司，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

第（一）项规定的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的条件，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

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管理办法》的规定及相关授权，太平洋资管有权代太平洋财险签署其参与基础设施基

金战略配售所需要的相关法律文件。 根据太平洋资管代太平洋财险出具的《承诺函》，太平洋财险具备良好的市场声

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

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

3、限售期安排

根据太平洋资管代太平洋财险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太平洋资管代太平洋财险出具的《承

诺函》，太平洋财险通过战略配售持有的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四）宏源汇智

1、基本情况

根据宏源汇智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宏源汇智的基本情

况如下：

企业名称 宏源汇智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593896534X

住所 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八龙桥雅苑3-4房间（3号楼104房间）

成立日期 2012年3月27日

注册资本 200,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

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

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

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四）项的规定，同时符合相关条件（1．最近1年末净资产不低于2000

万元；2．最近1年末金融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3．具有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的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属于专业机构投资者。

根据宏源汇智提供的《审计报告》（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24）第21619号），截至2023年12月31日，宏源汇智的

净资产为人民币2,186,624,546.68元（不低于2000万元），交易性金融资产为人民币2,180,568,532.26元（不低于

1000万元）。 根据宏源汇智提供的《投资经验说明函》、《投资规模说明函》等材料，宏源汇智具有2年以上证券、基

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四）项规定的条件，具备《发售业务指

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宏源汇智出具的《承诺函》，宏源汇智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

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

3、限售期安排

根据宏源汇智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宏源汇智出具的《承诺函》，宏源汇智保证并承诺通

过战略配售持有的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五）中农再保险

1、基本情况

根据中农再保险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中农再保险的基

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国农业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MA01YJ7H9K

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金泽西路8号院1号楼-4至22层101内9层、10层

成立日期 2020年12月31日

注册资本 1,610,000万元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一）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业务以及转分保业务；（二）上述再保险业务的服务、咨询业务；（三）保险资金

运用业务；（四）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

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

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

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属于专业机构投资者。

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网站公布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员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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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核查中农再保险持有的由国家金

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发的《保险许可证》，中农再保险为依法设立的保险公司，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

第（一）项规定的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的条件，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

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中农再保险出具的《承诺函》，中农再保险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

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

3、限售期安排

根据中农再保险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中农再保险出具的《承诺函》，中农再保险保证并

承诺通过战略配售持有的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六）国寿资管（代表“国寿资产-鼎瑞2457资产管理产品” ）

1、基本情况

根据国寿资管提供的中保保险资产登记交易系统截图以及中保保险资产登记交易系统有限公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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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信息，

国寿资产-鼎瑞2457资产管理产品于2024年8月16日在中保保险资产登记交易系统完成登记， 产品登记编码为

ZH2024080494。

根据国寿资管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国寿资管的基本情

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2101M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7号中国人寿中心14至18层

成立日期 2003年11月23日

注册资本 400,000万元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受托或委托资产管理业务；与以上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

产管理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

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

（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经行业协会备案

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以及前述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品，包括但

不限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信

托产品、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属于专业投资者。

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网站公布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员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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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核查国寿资管持有的由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核发的《保险许可证》，国寿资管为依法设立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根据国寿资管提供的《国寿资产-鼎

瑞2457资产管理产品资产管理合同》，国寿资产-鼎瑞2457资产管理产品的管理人为国寿资管，投资范围包括“公开

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等。 因此，国寿资管（代表“国寿资产-鼎瑞2457资产管理产品资产管理合同” ）符合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条件，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

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国寿资管（代表“国寿资产-鼎瑞2457资产管理产品资产管理合同” ）出具的《承诺函》，国寿资管（代表

“国寿资产-鼎瑞2457资产管理产品资产管理合同” ）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

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

3、限售期安排

根据国寿资管（代表“国寿资产-鼎瑞2457资产管理产品资产管理合同” ）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

协议及国寿资管（代表“国寿资产-鼎瑞2457资产管理产品资产管理合同” ）出具的《承诺函》，国寿资管（代表“国

寿资产-鼎瑞2457资产管理产品资产管理合同” ） 保证并承诺通过战略配售持有的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

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七）泰康人寿

1、基本情况

根据泰康人寿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泰康人寿的基本情

况如下：

企业名称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4MA009UEL9Q

住所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科学园路21-1号（泰康中关村创新中心）1层

成立日期 2016年11月28日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开展各类人民币、外币的人身保险业务，其中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及共保业务；开展为境内外的保险机构代理保险、检验、理

赔等业务；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范围内，代理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保险业务；

开展保险咨询业务；依照有关法规从事资金运用业务；证劵投资基金销售业务；开展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

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

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

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属于专业机构投资者。

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网站公布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员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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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核查泰康人寿持有的由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核发的《保险许可证》，泰康人寿为依法设立的保险公司，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

（一）项规定的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的条件，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

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泰康人寿出具的《承诺函》，泰康人寿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

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

3、限售期安排

根据泰康人寿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泰康人寿出具的《承诺函》，泰康人寿保证并承诺通

过战略配售持有的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八）泰康养老

1、基本情况

根据泰康养老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泰康养老的基本情

况如下：

企业名称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65605848U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景辉街16号院1号楼泰康集团大厦2001、2002、2101、2102、2201、2202单元

成立日期 2007年8月10日

注册资本 900,000万元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

团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个人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团体人寿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团体长期

健康保险业务、个人长期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与健康保险有关的

咨询服务业务及代理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保

险兼业代理（仅代理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和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保险业务）。（市场

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保险兼业代理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

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

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

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属于专业机构投资者。

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网站公布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员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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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核查泰康养老持有的由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核发的《保险许可证》，泰康养老为依法设立的保险公司，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

（一）项规定的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的条件，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

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泰康养老出具的《承诺函》，泰康养老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

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

3、限售期安排

根据泰康养老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泰康养老出具的《承诺函》，泰康养老保证并承诺通

过战略配售持有的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九）国信证券

1、基本情况

根据国信证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国信证券的基本情

况如下：

企业名称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922784445

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成立日期 1994年6月30日

注册资本 961,242.9377万元

企业类型 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金融产品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

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股票期权做市；上市证券做市交易。

2、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

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

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

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属于专业机构投资者。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证券公司名录（202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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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国信证券持有的由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证券

期货业务许可证》，国信证券为依法设立的证券公司，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规定的经有关

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的条件，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

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国信证券出具的《承诺函》，国信证券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

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

3、限售期安排

根据国信证券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国信证券出具的《承诺函》，国信证券保证并承诺通

过战略配售持有的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十）弘毅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弘毅私募基金）

1、基本情况

根据弘毅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并经查询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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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毅基础设施投

资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天津弘毅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MAE8E2BJ7X

住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新华路3678号宝风大厦（新金融大厦）滨海基金小镇-20层-R8房间（天津

融信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0347号）

成立日期 2024年12月25日

出资额 50,1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

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弘毅私募基金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弘毅私募基金

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弘毅私募基金管理（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6737215586

住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8号海盈公寓1209室

成立日期 2008年4月14日

出资额 15,1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

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

（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经行业协会备案

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以及前述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品，包括但

不限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信

托产品、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属于专业投资者。

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布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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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弘毅私募基金提供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备案证明（登记编号P1000283），弘毅私募基金为依法设立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根据弘毅基础设施投

资基金提供的《天津弘毅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弘毅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的普通合伙人

为弘毅企业控股（深圳）有限公司，基金管理人为弘毅私募基金，投资范围包括“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等。 因此，弘毅私募基金管理的弘毅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第（二）项

规定的条件，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弘毅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出具的《承诺函》，弘毅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

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

者应当具备的条件。

3、限售期安排

根据弘毅基础设施投资基金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弘毅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出具的 《承诺

函》， 弘毅基础设施投资基金保证并承诺通过战略配售持有的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

个月。

（十一）华夏基金（代表“华夏基金国民养老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

1、基本情况

根据华夏基金提供的华夏基金国民养老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的《华夏基金国民养老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

管理合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相关文件，华夏基金国民养老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的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华夏基金国民养老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AEB52

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日期 2023年11月30日

根据华夏基金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华夏基金的基本情

况如下：

企业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336940653

住所 北京市顺义区安庆大街甲3号院

成立日期 1998年4月9日

注册资本 23,8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

（一）基金募集；（二）基金销售；（三）资产管理；（四）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五）中国证监会核准的

其他业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

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

（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经行业协会备案

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以及前述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品，包括但

不限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信

托产品、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属于专业投资者。

根据中国证监会网站公布的《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名录》（202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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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布的《公

募基金管理人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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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华夏基金持有的由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华夏基金为依法设立

的基金管理公司；根据华夏基金提供的《华夏基金国民养老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华夏基金国民养

老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为华夏基金，投资范围包括“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等。 因此，华夏基金

（代表“华夏基金国民养老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第（二）项规

定的条件，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华夏基金（代表“华夏基金国民养老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出具的《承诺函》，华夏基金（代表“华夏基

金国民养老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

资价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

3、限售期安排

根据华夏基金（代表“华夏基金国民养老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

华夏基金（代表“华夏基金国民养老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出具的《承诺函》，华夏基金（代表“华夏基金国民养

老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 保证并承诺通过战略配售持有的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

个月。

（十二）东方证券

1、基本情况

根据东方证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东方证券的基本情

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947763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119号东方证券大厦

成立日期 1997年12月10日

注册资本 849,664.5292万元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证券投资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

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

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

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属于专业机构投资者。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证券公司名录（202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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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东方证券持有的由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证券

期货业务许可证》，东方证券为依法设立的证券公司，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规定的经有关

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的条件，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

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东方证券出具的《承诺函》，东方证券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

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

3、限售期安排

根据东方证券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东方证券出具的《承诺函》，东方证券保证并承诺通

过战略配售持有的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十三）中金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中金公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中金公司的基本情

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25909986U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成立日期 1995年7月31日

注册资本 482,725.6868万元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外汇业务；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证券投

资基金托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

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

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

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属于专业机构投资者。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证券公司名录（202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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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金公司持有的由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证券

期货业务许可证》，中金公司为依法设立的证券公司，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规定的经有关

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的条件，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

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中金公司出具的《承诺函》，中金公司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

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

3、限售期安排

根据中金公司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中金公司出具的《承诺函》，中金公司保证并承诺通

过战略配售持有的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十四）陆家嘴信托

1、基本情况

根据陆家嘴信托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陆家嘴信托的基

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00756903541E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195号3号楼青岛上实中心12层

成立日期 2003年11月18日

注册资本 1,040,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本外币业务范围如下：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

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并购及项目融资、公司理

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

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

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银监会批复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

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

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

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

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属于专业机构投资者。

根据陆家嘴信托持有的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发的《金融许可证》，陆家嘴信托为依法设立的信托公司，符

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规定的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的条件，具备《发售

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陆家嘴信托出具的《承诺函》，陆家嘴信托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

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

3、限售期安排

根据陆家嘴信托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陆家嘴信托出具的《承诺函》，陆家嘴信托保证并

承诺通过战略配售持有的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十五）银河证券

1、基本情况

根据银河证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银河证券的基本情

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4537G

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8号院1号楼7至18层101

成立日期 2007年1月26日

注册资本 1,093,440.2256万元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

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金银制品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

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

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

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属于专业机构投资者。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证券公司名录（202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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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银河证券持有的由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证券

期货业务许可证》，银河证券为依法设立的证券公司，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规定的经有关

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的条件，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

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银河证券出具的《承诺函》，银河证券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

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

3、限售期安排

根据银河证券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银河证券出具的《承诺函》，银河证券保证并承诺通

过战略配售持有的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十六）国寿财富

1、基本情况

根据国寿财富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国寿财富的基本情

况如下：

企业名称 国寿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3208922208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路88号3902单元

成立日期 2014年11月18日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2、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

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

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

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属于专业投资者。

根据中国证监会作出的《关于核准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155号）

以及国寿财富持有的由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国寿财富为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子公

司，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规定的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的条件，具备

《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国寿财富出具的《承诺函》，国寿财富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

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

3、限售期安排

根据国寿财富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国寿财富出具的《承诺函》，国寿财富保证并承诺通

过战略配售持有的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十七）红塔证券

1、基本情况

根据红塔证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红塔证券的基本情

况如下：

企业名称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000734309760N

住所 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155号附1号

成立日期 2002年1月31日

注册资本 471,678.7742万元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

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2、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

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

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

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属于专业机构投资者。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证券公司名录（202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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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红塔证券持有的由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证券

期货业务许可证》，红塔证券为依法设立的证券公司，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规定的经有关

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的条件，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

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红塔证券出具的《承诺函》，红塔证券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

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

3、限售期安排

根据红塔证券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红塔证券出具的《承诺函》，红塔证券保证并承诺通

过战略配售持有的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十八）财富趋势

1、基本情况

根据财富趋势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财富趋势的基本情

况如下：

企业名称 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97975760B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都社区中康路136号深圳新一代产业园5栋1801

成立日期 2007年1月25日

注册资本 18,294.248万元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增加：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

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信息技术服务；从事广告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进行广告审批登记的，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

可经营）；自有物业租赁。 ^经营增值电信业务（按《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核准业务范围经营）。

2、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

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四）项的规定，同时符合相关条件（1．最近1年末净资产不低于2000

万元；2．最近1年末金融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3．具有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的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属于专业机构投资者。

根据财富趋势提供的《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24）0101076），截至2023年12月31日，财富趋势的净资产为人

民币3,432,983,842.93元（不低于2000万元），交易性金融资产为人民币1,616,249,825.67元（不低于1000万元）。

根据财富趋势提供的《投资经验说明函》、《投资规模说明函》等材料，财富趋势具有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

外汇等投资经历，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四）项规定的条件，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

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财富趋势出具的《承诺函》，财富趋势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

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

3、限售期安排

根据财富趋势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财富趋势出具的《承诺函》，财富趋势保证并承诺通

过战略配售持有的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十九）中信资管（代表“中信证券铁发紫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1、基本情况

根据中信资管提供的中信证券铁发紫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中信证券铁发紫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

管理合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相关文件，中信证券铁发紫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中信证券铁发紫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ACH59

管理人名称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日期 2023年10月31日

根据中信资管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中信资管的基本情

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MACAQF836T

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金丽南路3号院2号楼1至16层01内六层1-288室

成立日期 2023年3月1日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

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

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

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以及前述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证券

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信托产品、经

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属于专业机构投资者。

根据中信资管持有的由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中信资管为依法设立的证券公司资产

管理子公司；根据中信资管提供的《中信证券铁发紫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中信证券铁发紫宸1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为中信资管，投资范围包括“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等。因此，中信资管（代表

“中信证券铁发紫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条

件，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中信资管（代表“中信证券铁发紫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出具的《承诺函》，中信资管（代表“中信证

券铁发紫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

资价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

3、限售期安排

根据中信资管（代表“中信证券铁发紫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

中信资管（代表“中信证券铁发紫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出具的《承诺函》，中信资管（代表“中信证券铁发紫

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保证并承诺通过战略配售持有的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

个月。

（二十）中信资管（代表“中信证券星云9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1、基本情况

根据中信资管提供的中信证券星云9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中信证券星云9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

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相关文件，中信证券星云9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中信证券星云9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ACQ97

管理人名称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日期 2023年11月24日

根据中信资管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中信资管的基本情

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MACAQF836T

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金丽南路3号院2号楼1至16层01内六层1-288室

成立日期 2023年3月1日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

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

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

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以及前述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证券

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信托产品、经

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属于专业机构投资者。

根据中信资管持有的由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中信资管为依法设立的证券公司资产

管理子公司；根据中信资管提供的《中信证券星云9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中信证券星云92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为中信资管，投资范围包括“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等。 因此，中信资管（代表“中信

证券星云9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条件，具备

《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中信资管（代表“中信证券星云9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出具的《承诺函》，中信资管（代表“中信证券星

云9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

3、限售期安排

根据中信资管（代表“中信证券星云9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中

信资管（代表“中信证券星云9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出具的《承诺函》，中信资管（代表“中信证券星云92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保证并承诺通过战略配售持有的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二十一）中信证券

1、基本情况

根据中信证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中信证券的基本情

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017814402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成立日期 1995年10月25日

注册资本 1,482,054.6829万元

企业类型 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天台县、浙江省苍南县以外区

域）；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

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内委托投资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证券投资管理、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和职

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

票期权做市。上市证券做市交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

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

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

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属于专业机构投资者。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证券公司名录（202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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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信证券持有的由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证券

期货业务许可证》，中信证券为依法设立的证券公司，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规定的经有关

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的条件，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

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中信证券出具的《承诺函》，中信证券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

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

3、限售期安排

根据中信证券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中信证券出具的《承诺函》，中信证券保证并承诺通

过战略配售持有的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二十二）广州城发基金

1、基本情况

根据广州城发基金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广州城发基金

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广州市城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094100730B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6001房A单元

成立日期 2014年3月19日

注册资本 1,250,2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服务。

2、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

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

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

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属于专业投资者。

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布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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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广州城发基金提供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备案证明（登记编号P1001234），广州城发基金为依法设立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规定的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的条件，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

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广州城发基金出具的《承诺函》，广州城发基金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

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

件。

3、限售期安排

根据广州城发基金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及广州城发基金出具的《承诺函》，广州城发基金

保证并承诺通过战略配售持有的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三、关于《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的核查

根据各战略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各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以及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出具的承

诺，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以下禁止性情形：

（一）战略投资者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但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资目的的

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等资管产品，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除外；

（二）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向战略投资者配售基金份额时，承诺基金上市后价格上涨、承销费用分成、聘请关联

人员任职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输送行为。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

1、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询价公告》约定的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符合《发售指引》第十二条、第

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要求。

2、参与本次发售的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选取标准、认购份额及限售期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

八条、《业务办法》第二十条及《发售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符合《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及《询价公告》的相关约定。

3、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向本次发售战略配售投资者配售基金份额不存在《发售指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

定的禁止性情形。

其中《发售指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为：

“第三十条：战略投资者不得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但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

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等资管产品，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除外。

第三十一条：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向战略投资者配售基金份额的，不得承诺基金上市后价格上涨、承销费用分

成、聘请关联人员任职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输送行为。 ”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每份具有同等效力。

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

王英哲

经办律师：

杨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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